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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消毒供应科
	消供科3M压力灭菌系统保修
	1.  设备名称：环氧乙烷灭菌器；
2.  设备型号：  8XL/390G/490；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3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应具备原厂或者为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备件供应100%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  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提供院内培训，一年不得低于2次，将培训记录交我院医学工程科整理归档；
18.  按照最新规范要求，进行环氧乙烷灭菌器关键参数检测，检验合格后同时加盖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国检安评）检验专用章，将检测报告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整理归档；
19.  对消毒员工作环境进行浓度监测，使用环氧乙烷气体测试仪进行检测，出具权威第三方实验室环氧乙烷环境浓度检测报告，将检测报告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整理归档；
20.  服务支持机构应具有：
20.1. 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20.2. 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20.3. 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20.4. 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21.  应用服务支持
21.1. 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21.2. 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2.  服务范围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2.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2.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2.3. 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3. ★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的零配件，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5.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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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供应科
	消供科强生低温灭菌系统保修
	1.   设备名称：低温灭菌锅；
2.   设备型号： STERRAD NX ；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3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应具备原厂或者为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备件供应100%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提供院内培训，一年不得低于2次，将培训记录交我院医学工程科整理归档；
18服务支持机构应具有：
18.1 具备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  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 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  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 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  上海地区技术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   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的零配件，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22.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备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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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供应科
	消供科强生低温灭菌系统保修
	1.   设备名称：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灭菌系统；
2.   设备型号：  STERRAD 100S；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3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应具备原厂或者为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100%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提供院内培训，一年不得低于2次，将培训记录交我院医学工程科整理归档；
18服务支持机构应具有：
18.1 具备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  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 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  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 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  上海地区技术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 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配件费，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备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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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供应科
	消供科强生压力灭菌系统
	1.   设备名称：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灭菌系统；
2.   设备型号： STERRAD 100NX；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3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应具备原厂或者为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100%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提供院内培训，一年不得低于2次，将培训记录交我院医学工程科整理归档；
18服务支持机构应具有：
18.1 具备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  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 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  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 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  上海地区技术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 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配件费，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22.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备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  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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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供应科
	消供科洁定灭菌系统保修
	[bookmark: RANGE!D132]1.       设备名称：灭菌系统；
2.       设备型号：见附件；
3.       保修台件数：见附件；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3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应具备原厂或者为原厂唯一授权 ；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100%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提供院内培训，一年不得低于2次，将培训记录交我院医学工程科整理归档；
18服务支持机构应具有：
18.1 具备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  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 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  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 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  上海地区技术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等费用；
22.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备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      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1        高温蒸汽灭菌器                HS6617
        2        高温蒸汽灭菌器                HS6617
        3        高温蒸汽灭菌器                HS6617
        4        高温蒸汽灭菌器                HS6617
        5        高温蒸汽灭菌器                HS6617
        6        高温清洗消毒器                Apr-46
        7        高温清洗消毒器                Apr-46
        8        高温清洗消毒器                Apr-46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9        高温清洗消毒器                Apr-46
       10        高温清洗消毒器                 8666
       11        高温清洗消毒器                 8666
       12           干燥柜                      363
       13         超声波清洗器                  8510
       14           封口机                      GS57
       15           切割机
       16         ASF装卸载
       17      CYCLE数据采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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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材科
	药材科自动发药机保修
	1.   设备名称：智能存取系统；
2.   设备型号：IRON-240；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3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应具备原厂或者为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100%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全新的、性能合格的、型号、性能及指标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质量、安全标准的零配件，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提供院内培训，一年不得低于2次，将培训记录交我院医学工程科整理归档；
18服务支持机构应具有：
18.1 具备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  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 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  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 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  上海地区技术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  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的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仪器硬件（计算机、显示器、打印机、喷嘴、耗材除外）及系统软件升级等费用；
22.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备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  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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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材科
	药材科WATERS液质联用仪保修
	1.设备名称：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液质联用仪；
2.设备型号：ACQUITY  UPLC I-CLASS/Xevo G2-XS QTOF；
3.保修台件数：1；
4.保修类型：全保；
5.保修年限：3年；
6.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投标人应具备原厂或者为原厂唯一授权；
8.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100%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提供院内培训，一年≥1次。将培训记录交我院医学工程科整理归档；
18.服务支持机构
18.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服务范围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仪器硬件（计算机、显示器、打印机、喷嘴、耗材除外）及系统软件升级等费用；
22.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备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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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外科
	胸外科GE呼吸机保修
	1.       设备名称： 呼吸机；
2.       设备型号： 型号1：ENGSTROM CARESTATION;型号2：ENGSTROM PRO ；
3.       保修台件数：2；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三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有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医疗行业的ISO13485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7.★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标准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18.服务支持机构
18.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  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的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22.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      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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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湿免疫科
	风湿科单核苷酸检测仪
	1.  设备名称：单核苷酸检测仪；
2.  设备型号:QS12K ；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三年,包含电脑的保修，若服务方在无法修复电脑的情况下，如由电脑生产家进行维修，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服务方承担；
6.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2次定期预防性维护，（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全新的、性能合格的、型号、性能及指标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质量、安全标准的零配件，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18.服务支持机构
18.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的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22.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包含年度校准，并提供校准报告；
24.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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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湿免疫科
	风湿科流式细胞仪
	1.   设备名称：流式细胞分析仪；
2.   设备型号：LSRFORTESSA；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3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2次定期预防性维护，（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全新的、性能合格的、型号、性能及指标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质量、安全标准的零配件，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18.服务支持机构
18.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的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22.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4.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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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院
	全院德尔格部分呼吸机保修
	1.       设备名称：呼吸机；
2.       设备型号：Evita XL 2台、Evita 4 1台、Evita 2 dura 4台、Savina 3台 ；
3.       保修台件数：10；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三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有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医疗行业的ISO13485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7.★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18.服务支持机构
18.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的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22.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每台呼吸机每年至少免费配2个传感器、2个积水杯；
24.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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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院
	全院德尔格部分麻醉机保修
	1.       设备名称：麻醉机；
2.       设备型号： Primus ；
3.       保修台件数：9；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三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有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医疗行业的ISO13485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7.       ★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18.服务支持机构
18.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的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22.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每台麻醉机每年免费配至少2个传感器、2个积水杯、2个采样管；
24.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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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内科
	血透室费森尤斯血透机
	[bookmark: RANGE!D172]1.   设备名称：费森尤斯血透机；
2.   设备型号：见附件；
3.   保修台件数：35；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三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8.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9.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0.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1.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至少2次保养，更换保养套件，并按SOP要求进行，（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      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7.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18.服务支持机构
18.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8.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8.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8.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19.应用服务支持
19.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19.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0.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0.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0.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0.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1. ★ 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的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预防性维护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等费用；
22.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3.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序号           设备型号           设备序列号
 1                4008S               5VCA0JC0
 2                4008S               5VCA0JC3
 3                4008S               5VCA0JFK
 4                4008S               5VCA0JFY
 5                4008S               5VCA0JGA
 6                4008S               5VCA0JGT
 7                4008S               4VCA0EJF
 8                4008S               4VCA0EJL
 9                4008S               4VCA0EJ9
 10               4008S               3VCA0C9E
 11               4008S               3VCA0C9F
 12               4008S               3VCA0E2J
 13               4008S               3VCA0E2M
 14               4008S               2VCAYM27
 15               4008S               2VCAYM28
 16               4008S               2VCAYM29
 17               4008S               2VCAYM30
 18               4008S               2VCAYM31
 19               4008S               2VCAYM32
 20               4008S               2VCAYM33
 21               4008S               2VCAYM34
 22               4008S               2VCAYM52
 23               4008S               2VCAYM75
 24               4008S               1VCAWA40
 25               4008S               1VCAWA44
 26               4008S               1VCAWA46  
 27               4008S               1VCAWA48
 28               4008S               1VCAWL61
 29               4008S               1VCAWL63
 30               4008S               1VCAWL67
 31               4008S               1VCAWL72
 32               4008S               1VCAWL75
 33               4008S               1VCAWL85
 34      MultiFiltrate Ci-Ca          5MUGA120
 35     MultiFiltrate BASIC           4MUG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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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外科
	碎石机保修
	1.设备名称：体外冲击波碎石机；
2. 设备型号：MODVLARIS VARIOSTAR；
3.保修台件数：1；
4.保修类型：全保；
5.保修年限：三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8. 提供ISO质量体系认证；
9.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10.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1.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2.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必须至少含一次深度保养,（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3.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4.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全新的、性能合格的、型号、性能及指标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质量、安全标准的零配件，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5.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6.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7.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8.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19.服务支持机构
19.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9.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9.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9.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20.应用服务支持
20.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20.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1.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1.1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1.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1.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2.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零配件费用（冲击波振动头除外）、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等费用；
23.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4.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15
	骨科
	骨科西门子C臂机保修
	1. 设备名称：移动式诊断X线机；
2. 设备型号：ARCADIS VARIC；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三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8. 提供ISO质量体系认证；
9.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10.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1.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2.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必须至少含一次深度保养,（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3.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4.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全新的、性能合格的、型号、性能及指标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质量、安全标准的零配件，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5.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6.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7.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8.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19.服务支持机构
19.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9.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9.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9.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20.应用服务支持
20.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20.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1.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1.1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1.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1.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2.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零配件费用（一体化球管、影像增强器、平板探测器除外）、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等费用；
23.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4.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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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诊断科
	影像科西门子移动DR保修
	1. 设备名称：移动式摄影X射线机 ；
2. 设备型号：MOBILETT MIRA；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三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8. 提供ISO质量体系认证；
9.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10.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1.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2.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必须至少含一次深度保养,（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提前与使用部门提前协商好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3.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4.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全新的、性能合格的、型号、性能及指标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质量、安全标准的零配件，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5.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6.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7.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18.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19.服务支持机构
19.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19.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19.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19.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20.应用服务支持
20.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20.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1.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21.1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21.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21.3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22.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零配件费用（一体化球管、影像增强器、平板探测器除外）、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等费用；
23.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24.应根据海后文件要求，增加保密条款：
24.1.原则上断开远程联接，不允许原厂或供应商私自接入我院设备，如确有必要，需向我院申请，通过评估后方可开展；
24.2.严禁原厂或供应商私自开启非必要端口。
25.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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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诊断科
	影像科GE磁共振保修
	1.  设备名称： 核磁共振；
2.  设备型号： 1.5T Twin/TMX/BONE DENSITOMET RY DPX-NT；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三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技术服务项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通过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7001信息安全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3485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8. ★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9.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10.  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11. 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12. 维护保养：中标人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提供每年≥4次定期预防性维护，必须至少含一次深度保养,（同时满足上海市质控要求），按照保养计划更换损耗部件、检测、按照厂家标准进行调校、确认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记录设备状况，维护记录交一份至我院医学工程科留档。中标人在预防性维护之前二周内通知招标人维护保养时间，（提前与使用部门提前协商好时间），投标人应按照按上海市医疗设备质控要求每年提供一份全程服务档案给我院医学工程科；
12. 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13.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证明材料；
14.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15.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16.  投标人必须具有全新磁体更换的能力，并提供5年内磁体海关报关单据复印件以资证明；
17. 投标人能够合法取得相关设备生产者研发部门和工厂的技术支持且须有MR系列设备专职技术支持团队至少4人，且至少1名具备10年以上的投标人公司服务年限。提供姓名及原厂培训考核合格授权资质证，且在考核合格有效期内；
18. 投标人配备有维修保养设备的全职的应用培训专家至少2人，能以现场的和远程的形式，提供临床扫描、图像处理和相应业务拓展的专业支持。提供人员姓名、职位及专业背景资料；
19. 投标人须有合法权限访问所维修保修保养设备的原厂全球维修经验数据库《Offline knowledge》，提供有效的访问用户名；
20. 投标人须具有经校正的所维修保修保养设备的专业维修工具、仪器，并提供序列号和需校正的工具仪器的校正记录文件；
21. 投标人须具有GE MR专用励磁、匀场工具至少2套.投标人须具有GE MR梯度涡流校正工具至少一套。投标人须具有GE MR专用射频调试工具至少2套；
22.  投标人工程师须具有静电防护工具1套和相应安全防护用品，保证服务过程的安全性；
23.投标人必需能合法并及时获取并提供全套完整的原厂系统软硬件改进措施即FMI；
24.设备定期保养包含但不限于如下项目：设备清洁、系统性能测试及校准、必要的电气环境检测等；
25.  提供详细的保养计划,包含但不限于：设备清洁、系统性能测试及校准、电气环境检测等；
26. 具有电气环境保障团队和设备，能够检测包括但不限于电网质量、电磁干扰、环境腐蚀气体与震动等。要求提供仪器资料、检测报告样本作证明；
27. 如果投标人提供MR设备表面线圈保，由投标人按线圈生产方的质量标准进行维修，维修期间投标人提供原厂的备用线圈；
28. 如果投标人提供MR设备磁体制冷保修，应包括液氦及时供应，冷头，氦压机、水冷机、吸附器、氦管等制冷系统部件的原厂维修和原厂部件更换；
29. 如果投标人提供MR设备电子部分的全保合同，在设备故障更换配件时须更换原厂部件, 同时可提供磁体与AW工作站以及中央空调机组的保修(费用另计)；
30. 如签署全系统保修合同（电子部分,磁体,制冷和线圈），提供设备开机率保证, 达到95%以上，（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
31.服务支持机构
31.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31.2.每年365天开通，并有10人以上专人接听并全程协调资源，具备可视化中央控制和实时管理.
31.3.每天开通服务时间不少于14小时；
32.应用服务支持
32.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32.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33.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33.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33.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33.3  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34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等费用；
35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36.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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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诊断科
	影像科GE  CT球管保修
	1.项目名称： CT球管；
2. 设备型号： GE 64排VCT（ LIGHTSPEED VCT）配套球管；
3.  保修台件数：1；
4. 保修类型：全保；
5. 保修年限：三年；
6.  投标人资质要求：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投标人经营范围必须要包含有CT整机的维修，营业执照须经年检有效。不得转包、分包或由组织外散在的无约束保障的人员参与；
7.  投标人需提供医疗器械维修ISO9001及ISO13485认证证书；
8. ★投标人应为原厂或者具备本项目原厂唯一授权；
9. 具有全新进口探测器更换的能力，并提供全新探测器生产厂家采购证明及进口海关报关单据；
10. 显示标的设备的24小时实时动态的球管异常打火次数，球管使用量等；
11. 提供能及时获取并实施原厂系统安全性软硬件改版通知(FMI)能力的证明，保修期内免费提供设备（含独立工作站）的系统软件升级补丁和技术支持，保证所有系统软件为最新版本；
12. 提供球管与CT整机匹配的SFDA认证报告；
13. 提供投标型号球管的原版技术白皮书（DATA SHEET），且以下应标参数均以此技术白皮书为准；
14. 阳极热容量：8.0 MHU；
15.1 提供投标型号球管的CFDA证必须在有效期内，且CFDA规定适用范围为CT；
15.2焦点数量：≥两个；
15.3焦点尺寸（IEC 336/1993）：小焦点≤0.7mm*0.6mm；大焦点≥0.9mm*0.9mm；
15.4焦点功率要求最大≥100KW，必须无时间限制；
16.1提供以DATASHEET（技术白皮书）为准的单层扫描mA输出参数（120KV时）；
16.2  120KV，5秒单层扫描时，球管最大电流输出≥800mA；
16.3  120KV，30秒单层扫描时，球管最大电流输出≥595mA；
16.4  120KV，40秒单层扫描时，球管最大电流输出≥540mA；
16.5  120KV，60秒单层扫描时，球管最大电流输出≥470mA；
16.6  120KV，120秒单层扫描时，球管最大电流输出≥380mA；
17.1 提供以DATASHEET（技术白皮书）为准的VCT多层扫描时毫安输出参数（120KV时）；
17.2球管最大电压≥140KV；
17.3阳极靶面角度：7度；
17.4持续散热能力≥648KHU/MIN；
17.5最大阳极散热能力 〉2100KHU/MIN；
18. 提供CT原厂的 InSiteTM 数字化远程故障筛排系统，提前预知CT整机及球管的问题，帮医院提早做计划，无计划外停机；
19.  提供基于宽带接入的、可动态远程监测标的设备温湿度实时曲线的软件及硬件,具备对标的设备的电气环境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能力；
20.  设备开机率：不得低于95%（含节假日，若不能达到规定开机天数，按超出部分两倍顺延保修期，一年365天，按自然日计算）；
21.维修响应时间：工程师即刻响应，保证2小时内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全年，节假日照常服务），维修完成后，由我院仪器使用方和医学工程科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验收、确认并签署相关服务报告，服务报告需提供给我院医学工程科进行存档；
22.维修时限：报修后12小时内完成小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报修后72小时内完成大故障维修（全年，包括节假日）；
23.上海地区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配件供应有保障，提供场地租赁证明，附配件仓库照片；
24. ★所更换的配件为原设备零配件同一生产厂家和同一型号规格的全新 零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制造厂标准或合同技术标准要求，并提供零配件的相关材料，若所提供零配件为国外供货，进口产品须提供报关单等；
25. ★上海地区设有稳定的常驻服务机构（人员），具有专业维修资质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同类型产品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26.维修工程师保证能够解决所有需要原厂service key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提供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姓名，并具有原厂厂家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培训证；
27.具备专门检测和维修的设备和工具；
28.在合同期内，根据医院要求，对设备的清洗、保养和常见故障等问题按需进行院内培训；
29.服务支持机构
29.1.具有客户服务电话支持热线；
29.2.热线支持服务时间、技术支持工程师每周服务时间：24小时×7天（含节假日）；
29.3.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人员：每天值班人员≥1人；
29.4.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支持：专职热线支持工程师≥3人；
30.应用服务支持
30.1.应用服务支持中心具备电话支持热线；
30.2.上海地区应用服务团队：≥3人，提供人员名单及原厂培训证书或资质文件；
31.  服务范围还应包括但不局限于：
31.1   安全检查：按照设备厂家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包括：指定检查计划、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31.2  安全升级：持续监控设备是否需要升级、提供安全性升级、提供建议性升级、记录升级程序；
31.3  质量保证：通过指定检查计划、图像质量（效果）检查、评判参数结果、记录检查结果等任务和工作以保证设备质量达到质量标准；
32中标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中标人自理。中标人在系统故障维修过程中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包括所有零配件费用、人工费，配件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系统软件升级等费用；
33 每年服务完成后，承保方需向我院医学工程科提供完整的服务报告，包括：维修、维护、保养记录，零配件易损件的耗费数量，设备升级记录，重大故障排除记录（如有），设备总体状况评估（包括测试数据等）、保修服务质量指标（如平均响应时间、平均故障修复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等）以及对医院的建议等（按照上海市质控要求，每年提交一份，装订成册）；
34.保修期限三年，如遇到机器在此时间发生报废处理，双方可解除合同并终止服务，维修费用按服务时间比例结算。



